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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科技学院关于调整

,2019年学费及住宿费收费标准的报告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闽南科技学院前身为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坐落

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中国著名侨乡南安， 2001年由百年

省属高等学府福建师范大学与菲律宾爱国华侨共同举办，是

福建省首批设立的独立学院，实施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科

教育， 明确为非营利办学。 2018年11月， 经教育部批准转

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

学校共有康美、 美林、 江北三个校区， 现有占地面积近

700亩， 规划面积1000多亩， 目前设有计算机信息学院、

光电信息学院、 商学院、 生命科学与化学学院、 艺术设计学

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通识教育

学院、 创新创业学院及国际教育学院等11个二级学院， 开

设涵盖理、 工、 经、 管、 文、 艺等学科31个本科专业（30

个招生专业），在校本科生7000多人， 专任教师400多人。

近年来， 我校招生生源逐年提高且相对稳定， 2016年

以来普通本科平均报到率达到94%以上，并全部线上圆满完



成招生计划。随着师资队伍的扩大，教师工资福利待遇的提

高，教学行政办公用房、教工及学生宿舍的建设、图书资料、

教学仪器设备配备的大量增加，学生实验（训｜）能源、 材料

消耗相应提高等， 学校办学成本大幅提高。

根据《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我省民办本科

高校学历教育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闽价费（2017)

46号）文件精神：， “民办本科高校学历教育学费、 住宿费

标准（含中外合作、闽台合作办学收费，不含高职教育学费）

由学校根据办学成本、 市场需求等因素自主确定

校办学实际， 为了更好地服务师生，提高办学质量，我校参

照福建省同类民办本科高校的收费标准，制定2019年学费、

住宿费收费标准， 具体如下：

一、 住宿费

康美校区住宿费原1200元／生·年调整为1400元／

生·年；

美林校区住宿费原1000元／生·年调整为1200元／

生·年。

二、 学费

原学费收取标准与拟调整学费收费见附件。

调整后的学生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遵循
“

老生老办法，

新生新办法
”

的原则， 即2019年秋季新招收的学生参照新

的规定执行，2019 年以前招收的学生仍按原规定的学费收

费标准执行。

专此报告







23 服装与服饰设计 16995 20000 

24 数字媒体艺术 16995 20000 

25 服装设计与工程 15990 20000 

26 投资学 新增专业 18000 

27 商务英语 新增专业 19000 

28 物联网工程 新增专业 19000 

29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新增专业 19000 

30 产品设计 新增专业 20000 




